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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

文修正總說明 

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下稱本規則）於七十

一年六月十日訂定發布，其間配合實務運作歷經十九次修正，鑑於金

融控股公司、銀行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等（以

下簡稱金融機構），其營運涉及大眾存款戶及保戶權益，若持有少數股

份之股東，利用委託書取得公司經營權，恐影響金融機構之穩定經營，

為強化金融機構股東會委託書之使用，爰修正本規則。 

本次合計修正四條，茲將修正要點臚列如下：  

一、 金融機構召開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其一般徵求人

持股資格，由現行繼續一年以上持有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千分

之二提高為千分之五，並刪除持有該公司已發行股份八十萬股以

上之條件。（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金融機構之股東如擬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機構擔任徵求

人，委任股東資格條件修正為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

總數百分之十以上，且以符合金融控股公司法、銀行法、保險法

所定大股東適格性規定或不適用前揭法規相關申請程序者為

限。（修正條文第六條） 

三、 現行委託書受檢查之對象，包括徵求人、代為處理徵求事務者、

受託代理人或其關係人。為避免前揭關係人定義與本次修正條文

第六條所稱關係人範圍相混淆，爰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

十五條） 

四、 為利外界因應，爰就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六條，定自一百零八年

七月一日施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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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委託書徵求人，除

第六條規定外，應為持有

公司已發行股份五萬股以

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徵

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依股東名簿

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證明文件，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一、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徵求人

應繼續一年以上，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數千分之五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

股東會，徵求人應繼續

六個月以上，持有該公

司已發行股份八十萬

股或已發行股份總數

千分之二以上且不低

於十萬股。 

符合前項資格之股

東、第六條之信託事業、

股務代理機構或其負責

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不得擔任徵求人：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例規定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服刑期滿

第五條 委託書徵求人，除

第六條規定外，應為持有

公司已發行股份五萬股以

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徵

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依股東名簿

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證明文件，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一、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徵求人

應繼續一年以上，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八

十萬股或已發行股份

總數千分之二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

股東會，徵求人應繼續

六個月以上，持有該公

司已發行股份八十萬

股或已發行股份總數

千分之二以上且不低

於十萬股。 

符合前項資格之股

東、第六條之信託事業、

股務代理機構或其負責

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不得擔任徵求人：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例規定之罪，經有罪

為 強 化 對 金 融 控 股 公

司、銀行及保險公司（以

下簡稱金融機構）股東會

委託書之管理，避免股東

於金融機構股東會有選

舉議案時，利用委託書作

為經營權爭奪之工具，爰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刪除

八十萬股以上之條件，並

提高金融機構一般徵求

人持股資格，明定應繼續

一年以上，持有該公司已

發行股份總數千分之五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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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逾五年。 

二、因徵求委託書違反刑

法偽造文書有關規

定，經有罪判決確

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三年。 

三、曾犯詐欺、背信、侵

占罪，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年。 

四、違反證券交易法、期

貨交易法、銀行法、

信託業法、金融控股

公司法及其他金融管

理法，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三年。 

五、違反第十條之一規

定，經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處分尚未逾三年。 

六、違反本規則徵求委託

書其代理之表決權不

予計算，經判決確定

尚未逾二年。 

判決確定，服刑期滿

尚未逾五年。 

二、因徵求委託書違反刑

法偽造文書有關規

定，經有罪判決確

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三年。 

三、曾犯詐欺、背信、侵

占罪，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年。

四、違反證券交易法、期

貨交易法、銀行法、

信託業法、金融控股

公司法及其他金融管

理法，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三年。 

五、違反第十條之一規

定，經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處分尚未逾三年。

六、違反本規則徵求委託

書其代理之表決權不

予計算，經判決確定

尚未逾二年。 

第六條  繼續一年以上持有

公司已發行股份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者，得委託信託

事業或股務代理機構擔任

徵求人，其代理股數不受

第二十條之限制： 

一、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股東

第六條  繼續一年以上持有

公司已發行股份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者，得委託信託

事業或股務代理機構擔任

徵求人，其代理股數不受

第二十條之限制： 

一、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股東

一、基於金融機構所運用

資 源 以 大 眾 資 金 為

主，其經營之良窳攸

關 國 家 經 濟 秩 序 穩

定，為政府高度監理

之行業，為避免金融

機構少數股東，利用

委 託 書 取 得 公 司 經

營權，規避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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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關係人應持有公

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

分之十以上，並符合

下列條件之一： 

（一）依金融控股公司法

第十六條第一項、

第三項、銀行法第

二十五條第三項、

第五項、保險法第

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第二項、第四項規

定向本會申報或經

本會核准者。 

（二）合於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持有同一金

融控股公司已發行

有表決權股份總數

超過一定比率管理

辦法第十條、同一

人或同一關係人持

有同一銀行已發行

有表決權股份總數

超過一定比率管理

辦法第十條或同一

人或同一關係人持

有同一保險公司已

發行有表決權股份

總數超過一定比率

管理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者。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股

東會，股東應持有公司

已發行股份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 

（一）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十以

上。 

（二）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八以

上，且於股東會有

應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十以

上，但股東會有選舉

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者，股東應持有公司

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

之十二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股

東會，股東應持有公司

已發行股份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 

（一）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十以

上。 

（二）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八以

上，且於股東會有

選任董事或監察人

議案時，其所擬支

持之被選舉人之一

符合獨立董事資

格。 

三、對股東會議案有相同

意見之股東，其合併

計算之股數符合前二

款規定應持有之股

數，得為共同委託。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

機構依前項規定受股東委

託擔任徵求人，其徵得委

託書於分配選舉權數時，

股東擬支持之獨立董事被

選舉人之選舉權數，應大

於各非獨立董事被選舉人

之選舉權數。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

機構，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或監察人議案時，不得接

受第一項股東之委託擔任

稱金管會）對大股東

適格性之審查，影響

金 融 機 構 穩 定 經

營，爰規定股東及其

關 係 人 如 擬 委 託 信

託 事 業 或 股 務 代 理

機構擔任徵求人（即

無限徵求），應符合

金 管 會 依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第 十 六 條 第

一項、第三項、銀行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第五項及保險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九 條 之

一第二項、第四項有

關 適 格 性 審 查 之 規

定 或 不 適 用 前 揭 申

請程序者（如政府持

股）為限，且該股東

及其關係人單獨、共

同 或 合 計 持 有 同 一

金 融 機 構 之 持 股 比

率 應 達 金 融 機 構 已

發 行 股 份 總 數 百 分

之十以上，爰新增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一 目

及第二目。  

二、因金融機構股東會無

限 徵 求 之 委 任 股 東

須 符 合 說 明 一 之 大

股東適格性審查，已

較 現 行 條 文 共 同 委

託規範嚴格，爰刪除

現 行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但書規定，故金融機

構 股 東 委 託 信 託 事

業 或 股 務 代 理 機 構

擔 任 徵 求 人 之 持 股

門檻，不以有無選舉

議案區分，均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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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董事或監察人

議案時，其所擬支

持之被選舉人之一

符合獨立董事資

格。 

三、對股東會議案有相同

意見之股東，其合併

計算之股數符合前款

規定者，得為共同委

託。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

機構依前項規定受股東委

託擔任徵求人，其徵得委

託書於分配選舉權數時，

股東擬支持之獨立董事被

選舉人之選舉權數，應大

於各非獨立董事被選舉人

之選舉權數。 

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

機構，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或監察人議案時，不得接

受第一項股東之委託擔任

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

託辦理代為處理徵求事

務： 

一、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

公開發行公司之股務

代理機構。 

二、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

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

司。 

第一項股東或其負責

人具有前條第二項所定情

事者，不得委託信託事業

或股務代理機構擔任徵求

人。 

股東委託信託事業或

股務代理機構擔任徵求人

後，於該次股東會不得再

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

託辦理代為處理徵求事

務： 

一、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

公開發行公司之股務

代理機構。 

二、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

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

司。 

第一項股東或其負責

人具有前條第二項所定情

事者，不得委託信託事業

或股務代理機構擔任徵求

人。 

股東委託信託事業或

股務代理機構擔任徵求人

後，於該次股東會不得再

有徵求行為或接受徵求人

之委託辦理代為處理徵求

事務。 

前項股東為金融控股

公司者，其子公司於該次

股東會亦不得再有徵求行

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

理代為處理徵求事務。 

第三項第二款及前項

所稱之子公司，指依金融

控股公司法第四條所規定

之子公司。 

股東會有選任董事或

監察人議案時，第一項委

託徵求之股東，其中至少

一人應為董事或監察人之

被選舉人。但擬支持之被

選舉人符合獨立董事資格

者，不在此限。 

 

應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行

股 份 總 數 百 分 之 十

以上。  

三、因金融機構股東會無

限 徵 求 之 委 任 股 東

限 於 符 合 大 股 東 適

格性審查規定者，爰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三

款，僅限金融機構以

外之公司，對股東會

議 案 有 相 同 意 見 之

股東，始得共同委託

徵求。  

四、增訂第九項，明定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稱 關

係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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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徵求行為或接受徵求人

之委託辦理代為處理徵求

事務。 

前項股東為金融控股

公司者，其子公司於該次

股東會亦不得再有徵求行

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

理代為處理徵求事務。 

第三項第二款及前項

所稱之子公司，指依金融

控股公司法第四條所規定

之子公司。 

股東會有選任董事或

監察人議案時，第一項委

託徵求之股東，其中至少

一人應為董事或監察人之

被選舉人。但擬支持之被

選舉人符合獨立董事資格

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關

係人之範圍，依金融控股

公司法第四條、第十六條

第四項、銀行法第二十五

條第四項、第二十五條之

一第二項、保險法第一百

三十九條之一第三項、第

一百三十九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會或本會指定

之機構得隨時要求徵求

人、代為處理徵求事務

者、受託代理人或相關人

員提出取得之出席股東會

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

料，或派員檢查委託書之

取得情形，徵求人、代為

處理徵求事務者、受託代

理人或相關人員不得拒絕

或規避。 

第十五條  本會或本會指定

之機構得隨時要求徵求

人、代為處理徵求事務

者、受託代理人或其關係

人提出取得之出席股東會

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

料，或派員檢查委託書之

取得情形，徵求人、代為

處理徵求事務者、受託代

理人或其關係人不得拒絕

或規避。 

為避免本條關係人定義與第

六條所稱關係人範圍相混

淆，爰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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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行。但中華民國九十

四年十二月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七條之一修正條文

自九十五年一月一日施

行；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及第

六條修正條文，自九十七

年一月一日施行；一百零

二年四月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第十三條之一修正條

文，自一百零二年七月一

日施行；一百零七年八月

十六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

及第六條修正條文，自一

百零八年七月一日施行。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行。但中華民國九十

四年十二月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七條之一修正條文

自九十五年一月一日施

行；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及第

六條修正條文，自九十七

年一月一日施行；一百零

二年四月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第十三條之一修正條

文，自一百零二年七月一

日施行。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行日

期。 

 


